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绿化市容局制定

的《长宁区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区绿化市容局制定的《长宁区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实施方案》 已

经 2010 年 6 月 23 日第 130 次区长办公会讨论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

真按照执行。

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长宁区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实施方案

长宁地处上海的西大门，城区的市容环境质量，特别是街面的环境卫生质

量，一直是政府和市民关注、关心的重点。为了向世界展示“数字长宁、国际城

区”靓丽的市容环境，按照世博 184 天运营保障方案的新标准和要求，在环卫

保洁作业模式和行业运作上不断突破创新，跟上社会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升保洁

作业的现代化水平，努力优化道路保洁质量，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容环境卫

生服务，积极打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和谐环境，结合实际现状，特制定本

区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实施方案。

一、实施优点

生活垃圾是指日常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

实施上门收集有六大优点：

一是减少道路污染，有利于道路洁净；二是减少餐厨垃圾混倒进小区生活

垃圾，有利于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和保持小区环境洁净；三是有利于杜绝商家乱扔

垃圾；四是有利于推进垃圾分类收集；五是有利于推进市容环境门前责任制；六

是有利于垃圾经营性收费全覆盖。

二、实施目标

服务城区保洁需求，推进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的落实，全面实施垃圾

上门收集工作，细化工作标准，明确职责分工，完善长效机制，强化作业基础，

实施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实行一体化的综合保洁管理。不断完善、规范道路保洁

作业机制，从而解决城区道路在商铺开关门高峰时段、“五小”行业地区污染道

路严重的问题。

三、 实施范围



全区所有道路两侧 8439 家沿街商铺（ 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统计数据）。

四、实施流程

根据《长宁区街道（镇）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达标活动方案》（长

府办„ 2009‟ 6 号）、《长宁区街道（镇）市容环境沿街面大门责管理暂行办

法》（长府办„2009‟ 90 号）文件规定的工作标准、职责分工、各类监管、考

核机制，各街道（镇）市容管理所以街镇平台实施综合管理，各保洁作业公司按

照沿街商业形态以及产生的垃圾性质，与各街道（镇）市容管理所保持联系，及

时反馈工作情况，做到信息共享，每条路根据实际情况以工种先后定出上门收集

具体流程。上门收集服务流程：宣传告知——签订合约——定时上门——分类

收集——环保处置。作业时间原则上为：餐厨垃圾每日 2 次，为 中午 12： 00

—13： 30、夜间 19： 30—21： 00；生活垃圾每日三次，为上午 9： 30—

11： 00、下午 14： 00—15： 30、夜间 21： 00—22： 00。保洁作业公

司将上门收集的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集中压缩装车，再纳入环卫废弃物

物流系统进行无害化环保处置。同时，将驳运上门收集车以及上门收集桶冲洗干

净，确保上门收集车的干净整洁。

五、经费保障

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所需费用从区绿化市容局“落实责任区制度项

目”经费中支出。

六、工作措施

（一）加强考核监督，确保质量常态

1. 组织制定以工作实态为主的考核指标， 按照网格化管理平台和质量监

督的情况，实行每周一次的动态考核，并将考核情况公开，责任问题专报相关单



位和领导，确保工作推进长效。

2. 各相关公司落实上门收集专职队伍，责任到人，严格实行党政领导跟班

制度，建立健全各部门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考核奖惩条例，通过自我规范与检

查相结合的管理办法，经济与行政相结合的处罚手段，加强全时段、全覆盖、全

天候督查。

（二）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业主自律

1. 强化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落实。组织各街道（镇）市容管理所与辖区主

要道路沿线的商铺、机构全面签订市容环境责任（承诺）书，明确划定责任人的

市容环卫责任区范围及门前市容责任，告知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具体要求（门

前垃圾扫净、收好），并在日常管理中自觉地配合环卫保洁人员做好上门收集工

作，最大程度调动责任人按照规定时间投放生活垃圾。

2. 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各街道（镇）要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加深

公众对市容环境管理和世博会环境治理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激发维护市容环境

的自觉性。同时， 积极组织区域内居委干部、市民代表、志愿者，开展对街面

上门收集的宣传引导、查错纠偏和建言献策，壮大“市民巡访团”队伍。

（三）加强条块联动，落实执法保障

1. 各街道（镇）建立由市容管理所、城管分队、业主和作业公司组成的管

理、执法、作业、自律四位一体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每月不少于一次）沟通

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协调解决。

2. 对街道（镇）市容管理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依托街道（镇）联席会议工

作平台，协调工商、卫生、食药监、公安等部门，加强对重点、难点问题的整治

力度；对于屡次违反管理要求的责任人，会同上述部门，采取相应的处罚和制约



措施，实现管理执法部门与管理对象的和谐互动。

七、实施日期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实施期限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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